常州市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投诉受理决定书
武市监高受〔2025〕1201033号

谭云舟：
我局于2025年12月01日收到你关于贝小悠旗舰店的投诉，经审查，我局决定受理。
特此告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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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常州市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01日
